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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文件 
 

南医大人〔2022〕28号 
 

 

关于印发《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退休工作规定
（2022年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直属单位、附属医院: 

为更好地保障广大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我校教职

工退休制度，根据《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

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

通知》（国发〔1978〕104号）、《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

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5〕14号）

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省级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苏人

社发〔2016〕9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修订《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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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医科大学教职工退休规定》，现经校务会、教代会执委会审议

通过予以印发，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 

 

 

 

                              南京医科大学人事处 

                           2022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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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退休工作规定 
（2022 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保障广大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我

校教职工退休制度，根据《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

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

法>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

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5〕14

号）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省级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苏人

社发〔2016〕9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修订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所有在职教职工。 

 

第二章  退休年龄 

 

第三条 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男性年满六十周岁，女性

年满五十五周岁。其中：事业编制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副处

级及以上职务的女性，年满六十周岁退休。如本人申请，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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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五十五周岁时自愿退休；五十五周岁未申请退休的，则须年

满六十周岁时退休；年满六十周岁涉及延期退休的按延期退休相

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 工勤人员：男性年满六十周岁，女性年满五十周岁。 

第五条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人大、

政协职务，受聘政府参事的，退休时间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提前退休 

 

第六条 男性年满五十周岁，女性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

龄满十年，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者。 

第七条 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

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者。 

 

第四章  延期退休 

 

第八条 确因工作需要，具有正教授职称且全职在校在岗、身

体健康、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在教学、科研、医疗、学科建设和

社会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突出贡献的专任教师，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可提出延期退休申请：  

1.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最后一轮评审有效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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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级教学名师，省“333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二级教授。 

2.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副主任，国家

“双一流”学科带头人，省级以上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发挥关键作

用者。 

3.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

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国家一级学会会长、副会长，医

科类国家一级学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4.正在主持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者（不含项目延迟结题

期间），正在牵头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工作者。 

第九条 符合第八条所列延期退休情形的，最长延期退休时限

分别为： 

1.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最后一轮评审有效候选

人，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双一流”学

科带头人，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延期退休

最长至 68周岁。 

2.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现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国家一级学

会会长，医科类国家一级学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省“333 工

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二级教授，延期退休最长至 65周岁。 

3.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正在主持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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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含项目延迟结题期间），正在牵头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工作者，

省级以上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发挥关键作用者，延期退休最长至 63

周岁。 

第十条 延期退休具体时长在上述规定期限内，由所在单位和

学校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审批。一次批准延长退休时间不超过一年。

申请延迟退休审批后自身条件发生变化的，可视情另行报批。 

 

第五章  相关程序 

 

第十一条 学校按照出生年月为达到规定退休年龄的教职工

办理退休手续，并提前通知教职工所在单位。 

第十二条 教职工所在单位明确意见后将相关材料提交人事

处，由人事处报校务会审议批准。 

第十三条 校务会审议批准后，各单位安排与相关人员谈话，

做好交接等工作。正处级干部和专业技术四级及以上岗位人员由

分管校领导谈话，其余人员由各单位负责人谈话。 

第十四条 人事处办理退休发文等手续，各单位负责通知相关

人员办理其他手续：到人事处办理退休证、养老金待遇等；到离

退休工作处办理报到等。 

第十五条 申请提前退休的教职工，符合条件时可提出书面申

请，申请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报人事处审核、校务会审议批准。 

第十六条 申请延期退休的教职工，应于退休前一年的 9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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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申请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报人事处审核、校务会审议

批准。逾期未申请或审批不通过的，办理退休手续。 

第十七条 提交材料 

1.拟退休人员：填写《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退休信息确认表》

（附件 1），经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由单位统

一报送人事处。 

  2.拟提前或延期退休人员：填写《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提前

退休审批表》（附件 2）或《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延期退休审批表》

（附件 3），经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由单位统

一报送人事处。 

   3.事业编制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或副处

级及以上职务的女干部，年满 55周岁时，根据个人意愿填写《南

京医科大学处级女干部、女高职退休信息确认表》（附件 4），经

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由单位统一报送人事

处。 

   4.退休所需提交的材料详见《退休材料报送口径一览表》

（附件 5）。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自 2023年 1月 1日起

执行，原南医大人〔2019〕55号文件同时废止，其他文件规定中



 —8— 
 

凡与本规定不符之处以本规定为准。本规定未尽事宜，参照国家、

省和市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 

      1.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退休信息确认表 

      2.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提前退休审批表 

      3.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延期退休审批表 

      4.南京医科大学处级女干部、女高职退休信息确认表 

      5.退休材料报送口径一览表 

 

 

 

                            

 

 
 
 
 
 
 

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6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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